
B032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2月10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

*ST

银亿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20-12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补充说明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宁波中院” ）已裁定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银亿股份” ）进入重整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 ）的相关规

定，若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

2、 根据《破产法》 规定，《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重整计划 （草

案）》” ）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所涉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由出资人组进行表决。 若出

资人组会议未表决通过《银亿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且未依照《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

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人民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

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决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及治理结构等，促进公司健康发

展，但公司仍需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股票目前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已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ST），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

（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5、 本次银亿股份出资人组由截至2020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深圳” ）登记在册的银亿股份股东组成（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

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

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继受）。

2020年6月23日，宁波中院裁定受理对银亿股份的重整申请，并指定有关政府部门和有关中介机构

组成的银亿系企业清算组担任公司的临时管理人，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6月

29日披露的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4）。

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于2020年8月21日上午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召开，并表决通

过了公司临时管理人转为正式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的表决事项，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8月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

在宁波中院的指导和监督下，管理人根据《破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重整工作的实

际情况，制作了《重整计划（草案）》。 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

调整事项的，应当设由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经报请宁波中院同意，公司将于2020年12月11日召

开出资人组会议，由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审议表决。 管理人已于2020年11月26日发

布了《关于召开出资人组会议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116）、《关于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

调整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7）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说明。

为充分说明《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中关

于“股权登记日” 的具体含义，便于广大投资人理解，管理人对原有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部分内容

进行了补充，并在本公告中对其含义及理解进行说明，具体如下：

一、补充后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涉及的所有转增的股票及转增后分配的股票的最终数量以重整计划执行阶

段的司法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及中登深圳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若股数出现小数位，则去掉

拟分配股票数小数点右侧的数字，并在个位数上加“1” 。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银亿股份现金流严重不足，现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

已陷入困境。 为挽救银亿股份，避免其破产清算，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做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上市公

司重生的成本。 因此，本重整计划将对银亿股份出资人的权益进行调整。

（二）出资人组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

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由截至2020年12月4日在中登深圳登记在册的银亿股份股东组成（上述股

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

变动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

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继受）。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

以银亿股份现有总股本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6.4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可转

增2,610,137,444股股票。转增后，银亿股份总股本将由4,027,989,882股增加至6,638,127,326股。之

后，再以6,638,127,326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5.06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增，共计可转增约3,

359,343,562股股票。 转增后，银亿股份总股本将最终增加至9,997,470,888股（最终实际转增的股票

数量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司法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及中登深圳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上

述转增股票按照如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安排：

1．每10股转增6.4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可转增2,610,137,444股，将按照以

下方式进行安排：

（1）上述转增股票中，应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 ）、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 ）、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银亿” ）以及熊基凯（以下合

称“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 ） 分配的1,855,202,169股股票将优先用于完成业绩补偿， 剩余的3,

752,927股转增股票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处置，不再向原股东进行分配。完成业绩补偿后，控股股

东及其支配的股东应分配的总计1,174,433,403股业绩补偿股票及剩余的未向其分配的转增股票3,

752,927股，共计1,178,186,330股股票将全部让渡，在最终转增完成后将专项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并

解决银亿股份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安排如下：

①完成业绩补偿———股份补偿

2017年度，上市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宁波圣洲、西藏银亿作为交易对方，

对重组标的公司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和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作出业绩承诺。 经审计，上述两个

重组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年度均未实现累计业绩承诺。 根据宁波圣洲、西藏银亿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以及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并结合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宁波圣洲、西藏银亿因未

完成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需以股票赠送的方式履行业绩补偿并返还相应的现金分红款项。 按照本

重整计划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后，宁波圣洲共计需补偿的股票数量为1,474,774,200股（实施转增

前的应补偿的股票数量为894,887,257股），需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为626,421,079.90元；西藏银亿共

计需补偿的股票数量为376,675,042股（实施转增前的应补偿的股票数量为228,564,953股），需返还

的现金分红金额为159,995,467.10元。

在本次重整过程中，应向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分配的转增股票中的1,851,449,242股（实施转

增后，银亿控股、宁波圣洲、西藏银亿与熊基凯分别予以补偿的股票数量为482,381,866股、597,852,

014股、311,956,787股以及459,258,575股）股票作为应补偿股份，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

求的前提下， 补偿给业绩补偿承诺方之外的其他股东， 各股东按照其在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

（即2020年12月4日，若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

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上述股东进行继受）持

有银亿股份扣除业绩补偿承诺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用于完成宁波圣洲与西藏银

亿的业绩补偿。 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总计可分得业绩补偿股票1,174,433,403股，除控股股东及其

支配的股东外的其他股东可分得业绩补偿股票677,015,839股。

②完成业绩补偿———现金分红返还并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宁波圣洲与西藏银亿因业绩承诺未实现， 需向上市公司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总计为786,416,

547.00元。此外，根据银亿股份于2020年8月31日发布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告

编号：2020-089），截至2020年6月30日，上市公司尚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51,

979.73万元的情况。

依据《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的约定，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将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凯能” ）51%股权过户至银亿股份名下以担保上述占用资金得以偿还，在偿还占用资金后，银

亿股份应将山西凯能51%股权重新过户至宁波如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升实业” ）。 此外，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可通过支付山西凯能49%股权对应的抵债金额以赎回股权。 据此，为将银亿股份名下的

山西凯能100%股权整体置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所需清偿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1,

449,447,986.68元，同时还应向银亿股份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

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应分配的总计1,174,433,403股业绩补偿股票及剩余的未向其分配的转

增股票3,752,927股，共计1,178,186,330股股票将全部予以让渡，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处置，专

项用于解决现金分红返还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遗留问题。 处置所得现金将全部用于向银亿股份偿还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所占用的资金，以及宁波圣洲和西藏银亿基于业绩补偿应返还的现金分红款，不再

向上述主体返还。 重整投资人受让前述股票的条件包括：

A.所支付的现金对价，用于向银亿股份偿还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银亿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的资金

占用款项共计1,449,447,986.68元及相应利息，彻底解决资金占用问题。 上述问题解决后，银亿股份应

将山西凯能100%股权置出并协助过户至如升实业。 此外，银亿股份应以山西凯能49%股权原抵入价值

以及山西凯能51%股权对应的剩余占款金额及应当承担的利息作价（根据《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

书》的约定，山西凯能49%股权抵偿债务的金额为92,965.06万元。山西凯能51%股权所担保应以现金形

式偿还的剩余占款金额为51,979.73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利息=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发生金额×占

用时间[截止至相应资金转入管理人账户或银亿股份账户或上述主体指定的账户]×计息利率。 其中，占

用时间在1年内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1年以下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占用时间在在1年以上5年以内

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1至5年[含5年]的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即以资金占用款项的合计金额1,

449,447,986.68元及相应利息作价，进行相应账务调整 ；

B.所支付的剩余现金对价，用于向银亿股份偿还宁波圣洲与西藏银亿应返还的现金分红款项共计

786,416,547.00元，完成现金分红款的足额返还义务。

（2）转增股票每10股转增6.48股的部分中，应向除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以外的全体股东分配

的754,935,275股转增股票， 将向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 （即2020年12月4日， 若上述股东在

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

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

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上述股东进行继受）登记在册的上述股东进行分配（具体转

增股票的分配比例及分配数量， 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司法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及中登深圳实

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2．以上述转增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5.06的比例总计转增3,359,343,562股，不再向

全体股东进行分配，将全部让渡并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专项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清偿负债，具体安排

如下：

（1）管理人以1,810,014,311股股票有条件引进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将以支付现金对价、解决

上市公司遗留问题并向上市公司提供业务发展支持为条件受让该等股票；

（2）管理人以1,549,329,251股股票通过以股抵债的方式，清偿银亿股份的负债。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成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以及业绩补偿的履

行问题都将得到彻底解决。同时，山西凯能100%的股权也将返还并过户至如升实业。重整投资人通过受

让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让渡的1,174,433,403股业绩补偿股票、 转增剩余的未向其分配的转增股

票3,752,927股及全体股东让渡的专项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的1,810,014,311股转增股票，共计受让股

数为2,988,200,641股，占重整后总股数比例为29.89%。 此外，银亿股份出资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

绝对数量不会因本次重整而减少，同时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向中小股东进行了相应数量的分配，并

且在重整过程中引进了实力雄厚的重整投资人。

在重整完成后，随着债务危机的化解以及重整投资人对上市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银亿股份的基本

面将发生根本性改善，并逐步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重回良性发展轨道，全体出资人所持有的

银亿股份股票将成为真正有价值的资产，有利于保护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在出资人方案实施完毕后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重整前股权结构 每10股转增6.48股 每10股转增5.06股 重整后股权结构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转增股数

业绩补偿结

束后持股数

量

控股股东及

其支配的股

东让渡股数

转增股数

让渡用于以

股抵债股数

让渡用于有

条件引进重

整投资人股

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银亿控股 747,383,347 18.55% 484,304,409 436,240,248 436,240,248 598,993,979 276,256,023 322,737,956 747,383,347 7.48%

西藏银亿 481,414,795 11.95% 311,956,787 228,628,511 228,628,511 359,330,168 165,723,073 193,607,095 481,414,795 4.82%

宁波圣洲 922,611,132 22.91% 597,852,014 97,988,786 97,988,786 516,492,920 238,206,535 278,286,385 922,611,132 9.23%

熊基凯 711,557,036 17.67% 461,088,959 415,328,785 415,328,785 570,280,810 263,013,510 307,267,300 711,557,036 7.12%

除控股股

东及其支

配的股东

外的其他

股东

1,165,023,

572

28.92% 754,935,275

1,431,951,

114

-

1,314,245,

685

606,130,110 708,115,575

2,596,974,

686

25.98%

重整投资

人

- 0.00% - - - - - -

2,988,200,

641

29.89%

债权人 - 0.00% - - - - - -

1,549,329,

251

15.50%

合计

4,027,989,

882

100.00%

2,610,137,

444

2,610,137,

444

1,178,186,

330

3,359,343,

562

1,549,329,

251

1,810,014,

311

9,997,470,

888

100.00%

（最终具体转增股票的数量与分配比例及分配数量，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司法协助执行通知书载

明的内容及中登深圳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二、关于本次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补充内容的说明

（一）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补充说明后的内容

1.“出资人组”部分补充的内容

出资人组由截至2020年12月4日在中登深圳登记在册的银亿股份股东组成（上述股东在2020年12

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

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上述股东进行继受）。

2.“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补充说明后的内容之一

在本次重整过程中，应向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分配的转增股票中的1,851,449,242股（实施转

增后，银亿控股、宁波圣洲、西藏银亿与熊基凯分别予以补偿的股票数量为482,381,866股、597,852,

014股、311,956,787股以及459,258,575股）股票作为应补偿股份，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

求的前提下， 补偿给业绩补偿承诺方之外的其他股东， 各股东按照其在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

（即2020年12月4日，若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

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

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上述股东进行继受）持

有银亿股份扣除业绩补偿承诺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用于完成宁波圣洲与西藏银

亿的业绩补偿。

3.“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补充说明后的内容之二

转增股票每10股转增6.48股的部分中， 应向除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以外的全体股东分配的

754,935,275股转增股票，将向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2月4日，若上述股东在2020

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出

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

由实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继受）登记在册的上述股东进行分配（具体转增股

票的分配比例及分配数量， 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的司法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及中登深圳实际登

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二）关于本次补充内容的说明

1.“出资人组”部分补充内容的说明

此处补充内容并未改变参与出资人组会议的股东组成情况，出资人组仍由截至2020年12月4日在中

登深圳登记在册的银亿股份股东组成。 主要是为了从整体角度说明若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权利义务将由实施本方案

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继受。

2.“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内容”部分补充内容的说明

首先，获赠业绩补偿股票的股东仍为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2月4日）的除业绩

补偿承诺方之外的其他股东； 获赠应向除控股股东及其支配的股东以外的全体股东分配的754,935,

275股转增股票的股东，仍为本次出资人组会议股权登记日（即2020年12月4日）除控股股东及其支配

的股东以外的全体股东。

其次，若上述股东在2020年12月4日后至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实施完毕前由于交易或非交易等原因

导致持股情况发生变动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效力及于其股票的受让方及/或承继人，即本出资人

权益调整方案所述涉及业绩补偿股票的分配、 转增股票的分配以及转增股票的让渡等权利义务将由实

施本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相关股东进行继受

三、风险提示

（一）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1、宁波中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公司重整失败，公司将被法院

宣告破产，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破产法》规定，《重整计划（草案）》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所涉出资人

权益调整事项由出资人组进行表决。 若出资人组会议未表决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且未依照《破

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获得人民法院裁定批准，或者已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人民法

院裁定批准的，人民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慎重表

决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及治理结构等，促进公司健康发

展，但公司仍需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否则仍将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股票目前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已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ST），如果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

（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二）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的风险提示

银亿集团、银亿控股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对本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

影响。

（三）重整投资人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提示

目前重整投资人尚未签订《重整投资协议》，遴选的重整投资人能否成为最终的重整投资人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3103

证券简称：横店影视 公告编号：

2020-036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中国农业银行东阳横店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25,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方正证券稳盛6号（CWS006）、方正证券稳盛1号（CWS001）、农银理财“农

银时时付”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专属）

●委托理财期限：92天、181天、无期限（每个工作日可随时赎回）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理财产品，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授权公司董事长行

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

一、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万

元）

起息日 赎回日期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元）

方正证券 稳盛1号（产品代码：CWS001) 开放式 2,000 2020年4月29日 2020年10月30日 2,000 477,890.69

方正证券 稳盛1号（产品代码：CWS001) 开放式 3,000 2020年5月7日 2020年11月11日 3,000 685,307.02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均已到账。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合理利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为公司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资金为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类

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产品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方正

证券

券商理

财产品

稳盛6号(代码：CWS006) 2,000 4.2%

2020.11.12-

2021.02.11

开放式 / 否

方正

证券

券商理

财产品

稳盛1号(代码：CWS001) 3,000 4.7%

2020.11.18-

2021.05.17

开放式 / 否

农业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 2.8% 2020.12.07- 固定收益类 / 否

农业

银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0 2.8% 2020.12.08- 固定收益类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购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相关风险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负责理财产品的管理，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

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资金管理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并于每个会计年度

末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有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依据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方正证券稳盛6号（代码：CWS006）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1月11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12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2月11日

（4）认购金额：2,000万元

（5）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

集合计划收益构成包括：买卖证券、基金差价；集合计划投资所得红利、债券利息和基金红利；银行

存款利息；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集合计划可供分配利润：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收益分配原则：A、同一种类集合计划份额的每一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B、收

益分配的前提：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日的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

值；C、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收益分配的相关税赋由委托

人自行承担；D、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管理

人、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对上述收益分配条件和时间进行调整并向委托人通告。

2、方正证券稳盛1号（代码：CWS001）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1月17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1月18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5月17日

（4）认购金额：3,000万元

（5）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

集合计划收益构成包括：买卖证券、基金差价；集合计划投资所得红利、债券利息和基金红利；银行

存款利息；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集合计划可供分配利润：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

收益分配原则：A、同一种类集合计划份额的每一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合同另有约定除外；B、收

益分配的前提：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日的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

值；C、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承担，与收益分配的相关税赋由委托

人自行承担；D、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管理

人、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对上述收益分配条件和时间进行调整并向委托人通告。

3、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专属）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2月7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8日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赎回：每个工作日为实时赎回开放期，开放期的0:00-15:00为实时赎回开放时段，实时赎

回开放时段以外可以提交预约赎回申请。

（5）收益分配方式：根据每日产品运作情况，以产品万份收益为基准，为客户每日计算收益，并在每

个工作日13点之前将收益结转为产品份额。 客户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万份收益=（理

财产品当日净资产（理财产品当日总资产扣除资产交易相关税费、托管费、销售管理费、投资管理费等其

他相关费用的资产净值）-理财产品上一日净资产）/产品当日总份额*10000（保留小数点后4位）。

4、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专属）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2月8日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9日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赎回：每个工作日为实时赎回开放期，开放期的0:00-15:00为实时赎回开放时段，实时赎

回开放时段以外可以提交预约赎回申请。

（5）收益分配方式：根据每日产品运作情况，以产品万份收益为基准，为客户每日计算收益，并在每

个工作日13点之前将收益结转为产品份额。 客户收益分配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万份收益=（理

财产品当日净资产（理财产品当日总资产扣除资产交易相关税费、托管费、销售管理费、投资管理费等其

他相关费用的资产净值）-理财产品上一日净资产）/产品当日总份额*10000（保留小数点后4位）。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方正证券稳盛1号和稳盛6号主要投向具备投资价值的固定收益类资产、 现金类资产和其他投资品

种，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信用评估等技术手段，追求资产的增值。

农业银行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金融工具：

1、货币市场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各类存款、同业存单、银行间及交易所回购等。

2、固定收益证券：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金融债、次级债、公司

债、企业债、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资产支持证券（ABS）、

资产支持票据（ABN）、标准化票据等标准化资产。

3、货币市场基金。

4、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金融投资工具。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均为较低风险的产品，相关协议中已明确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风险控制、

违约责任等内容。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对相关理财业务管理规范，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严格。产品

存续期间，公司将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01）为已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288）为已上市金融机构，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建设

银行金华分行，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50,328,590.33 3,109,789,395.61

负债总额 1,063,049,584.70 1,198,999,048.05

资产净额 2,387,279,005.63 1,910,790,347.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625,357.75 630,096.03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718,887,909.84元，本次委托理财资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

币资金的比例为34.78%，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13.08%。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正常运行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同时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

司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 具

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

较大，产品可能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等风险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0年3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4月10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18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投资理财产品，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该笔资金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对公司自有闲置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八、截止本公告日，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交易对方 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杭州

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2629)

5,000 5,000 972,676.31 0

2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020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9Q)

5,000 5,000 473,698.63 0

3 农业银行

“汇利丰” 2019年第5876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10,000 972,328.77 0

4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078）

10,000 10,000 945,205.48 0

5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58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SB)

10,000 10,000 934,931.51 0

6 中国银行 理财产品（产品代码：CNYAQKFDZ01) 5,000 5,000 476,438.36 0

7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645L) 5,000 5,000 529,222.22 0

8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2967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5U01V2)

10,000 10,000 934,931.51 0

9 稠州银行 如意宝“RY190135” 5,000 5,000 1,023,287.67 0

10

方正

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5,000 570,820.56 0

11

方正

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5,000 5,000 565,183.18 0

12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191031002） 5,000 5,000 556,197.68 0

13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193481)

12,000 12,000 1,135,375.80 0

14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19786L) 10,000 10,000 1,137,222.22 0

15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0978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196R011B)

5,000 5,000 467,465.75� 0

16 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74,119.24� 0

17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170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R01QH)

10,000 10,000 934,931.51 0

18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174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R01RZ)

10,000 10,000 934,931.51 0

19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0251)

10,000 10,000 974,572.60 0

20 民生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73,698.63 0

21 稠州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CZ200114004） 5,000 5,000 1,033,910.77 0

22 方正证券 稳盛6号（CWS006） 5,000 5,000 623,356.23 0

23 方正证券 “金添利” C496号 5,000 5,000 536,986.30 0

24 中国银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770） 2,500 2,500 80,136.99 0

25 中国银行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771） 2,500 2,500 376,027.40 0

26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10,000 269,459.39 0

27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200123001） 5,000 5,000 1,022,191.78 0

28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200218006） 5,000 5,000 1,026,566.78 0

29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66,771.32 0

30 民生银行 理财产品(代码：FGDA20032L) 10,000 10,000 1,105,000.00 0

31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493,150.68 0

32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0938)

5,000 5,000 491,506.85 0

33 中信银行

共赢利率结构32842期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S01R4)

5,000 5,000 467,465.75 0

34 杭州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20202098)

10,000 10,000 939,417.51 0

35 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3688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T01HS)

10,000 10,000 897,534.25 0

36 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3728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T01IY)

10,000 10,000 887,671.23 0

37 方正证券 稳盛1号（产品代码：CWS001) 2,000 2,000 477,890.69 0

38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3,000 3,000 276,880.48 0

39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2020年第3期） 5,000 5,000 504,109.59 0

40 方正证券 稳盛1号（产品代码：CWS001) 3,000 3,000 685307.02 0

41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2,000 2,000 188,070.43 0

42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387,608.18 0

43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5,000 299,334.33 0

44 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5011期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产品编码：C206U01NH)

5,000 5,000 391,780.82 0

45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200717003） 5,000 - - 5,000

46 稠州银行 随心存（产品代码：CZ200723001） 5,000 - - 5,000

47 方正证券 “金添利” C882号（代码：SMD981） 3,000 - - 3,000

48 方正证券 “金添利” C912号（代码：SME806） 2,000 - - 2,000

49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 - 5,000

50 建设银行 结构性存款产品 5,000 - - 5,000

51 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1343期（产品编码：C20QR0127)

15,000 - - 15,000

52 方正证券 稳盛6号（产品代码：CWS006) 2,000 - - 2,000

53 方正证券 稳盛1号（产品代码：CWS001) 3,000 - - 3,000

54 农业银行

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55 农业银行

农银理财“农银时时付”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合计 342,000 277,000 29,415,373.91 6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1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6.9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9.5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5,000

总理财额度 180,000

特此公告。

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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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0年11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烟台龙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龙大养殖” ）从事生猪养殖业务。

龙大养殖2020年11月份销售生猪3.35万头，环比减少14.32%，同比增加120.39%。 2020年11月公司

生猪销售数量同比增加主要原因：育肥猪前期存栏量增加，本期销售增加。

龙大养殖2020年11月份实现销售收入1.26亿元，环比减少3.08%，同比增加103.23%。2020年11月公

司生猪销售收入同比增加主要原因：本期育肥猪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同比增加。

2020年11月份，龙大养殖商品猪销售均价为31.57元/公斤（含仔猪），比2020年10月份下降6.26%。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月份

生猪销量（万头） 收入（亿元） 生猪价格（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当月

2020年1月 1.15 1.15 0.50 0.50 34.67

2020年2月 1.51 2.66 0.67 1.17 35.53

2020年3月 1.24 3.90 0.56 1.73 34.89

2020年4月 1.95 5.85 0.80 2.53 31.95

2020年5月 2.77 8.62 0.90 3.43 33.21

2020年6月 2.31 10.93 0.78 4.21 36.01

2020年7月 3.50 14.43 1.24 5.45 44.59

2020年8月 3.40 17.83 1.30 6.75 40.38

2020年9月 2.66 20.49 1.01 7.76 38.60

2020年10月 3.91 24.40 1.30 9.06 33.68

2020年11月 3.35 27.75 1.26 10.32 31.57

二、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生猪养殖、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生猪养殖板块

中活体销售情况，生猪屠宰、肉制品加工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未来

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生猪市场的价格变动风险覆盖整个生猪生产行业，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且

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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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2月9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同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同原” ）通过重

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参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 与重庆春风

地产有限公司联合竞拍成功竞得巴南区李家沱组团B分区B-5-2/06、B-6-1/05地块，南岸区南坪组团

B分区B16-3-1/05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项目简介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B分区B-5-2/06、B-6-1/05地块位于重庆市巴南区李家沱。 B-5-2/06地块土

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土地出让面积11,388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18,220.8平

方米；B-6-1/05地块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出让年限为50年，土地出让面积24,442平方米，总计容

建筑面积≤41,062.56平方米。 上述地块成交总价为40,600万元。

南岸区南坪组团B分区B16-3-1/05地块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出让

年限为50年，土地出让面积10,528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26,320平方米，地块成交价格为30,000

万元。

二、后续事项

重庆同原与重庆春风地产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9日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渝

地交易出【2020】143号与渝地交易出【2020】144号），同时将根据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

使用权公开出让相关程序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竞买须知》的要求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

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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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被宣告破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及选任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 于2020年1月11日

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破产清算案选任管理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破产清算案已被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裁定受理并选任破产管理人。 2020年12月8日，公司通过查

询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站获悉，彩虹集团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于2020年11月19日被深圳中院裁定宣告破产，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9）粤03破421号-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告破产公告》主要内容：

深圳中院于2019年12月2日裁定受理彩虹集团破产清算一案。依据深圳市长枰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破产清算报告》和管理人的调查结果，彩虹集团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

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深圳中院于2020年11月19日裁定宣告彩虹集团破产。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彩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71,704,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2%），陈永弟先生及沈少

玲女士共同持有彩虹集团100%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90,406,7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05%）；其中被质押股数为490,007,100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490,406,779股，被

轮候冻结数为3,995,037,073股。 彩虹集团本次宣告破产，暂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宣破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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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自有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且在任一时点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额不超过20,000

万元；决议有效期为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任一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授

权总经理按照风险控制措施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财务主管副总经理负责组织实

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1日披露的

《关于拟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20-011)。

公司于2020年8月3日以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购买了中银平稳理财计划-智荟系列 202488� 期

[具体内容参见2020年8月4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公告编号：2020-037)],上述理

财产品已于2020年12月8日到期赎回。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购买的中国银行中银平稳理财计划-智荟系列 202488� 期理财产品， 已于2020年12月8日到

期，公司已收回本金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合计人民币699,369.86元。

本次赎回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发行

主体

资金

来源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入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息日

期限

(天)

实际年化收益率

(%)

中国银行

自有

资金

中银平稳理财计划-智荟系

列 202488�期

非保本浮 动

收益型

6000 2020年8月3日 2020年12月8日 127天 3.35

二、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12,500万元。 具体有关情况如下：

资金来源 银行 产品类型

产品成立日 (或

启动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存入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公司自有 光大银行岳阳分行 光银现金A�(EB4395) 2020年4月9日 可随时赎回 3500 3.19%

公司自有

交通银行岳阳太阳

桥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98天 (黄金挂钩看

涨)

2020年9月7日

2020年12月14

日

98天 3000

1.35%－

2.80%

公司自有

交通银行岳阳太阳

桥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63天 (挂钩汇率看

跌)

2020年11月2日 2021年1月4日 63天 3000

1.35%－

2.75%

公司自有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保本添利系列 14�

期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收

益凭证）

2020年11月3日 2021年5月4日 182天 3000 2.97%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额、期限符合第十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要求，无到期

未赎回情形。

三 、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